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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政府勞動局工作規則(FAQ) 

 
編 
號 

科別 分類 關鍵字 題目 解答 聯絡人 聯絡電話 

1 
勞資關係 

科 
工作規則 工作規則 

事業單位若欲訂定工作規則， 

勞動局是否有提供相關範例供

參？ 

在本局的網站上提供有工作規則範例供事業單位參考，事業

單位可自行下載使用，請上網連結至本局網頁

https://bola.gov.taipei/ 業務服務／企業服務／工作規

則／市民服務大平臺／書表下載／1-工作規則參考手冊(內

含申請函及相關文件範例)。 

勞資關係科

工作規則承

辦人 

1999「限臺北巿境內 

直撥，外縣巿請撥02- 

27208889」轉7013、 

7032、7033、3331 

2 
勞資關係 

科 
工作規則 工作規則 

如果事業單位不依法訂定工作 
規則，是否有相關罰則？ 

有，如果不依法訂定工作規則，將依照勞動基準法第79條第

3項及第4項，處新臺幣2萬元到30萬元之罰鍰，且主管機關

得依事業規模、違反人數或違反情節，加重其罰鍰至法定罰

鍰最高額二分之一，並依同法第80條之1第1項規定，公布其

事業單位或事業主之名稱、負責人姓名、處分期日、違反條

文及罰鍰金額，並限期令其改善；屆期未改善者，應按次處

罰。 

勞資關係科

工作規則承

辦人 

1999「限臺北巿境內 

直撥，外縣巿請撥02- 

27208889」轉7013、 

7032、7033、3331 

3 
勞資關係 

科 
工作規則 工作規則 事業單位如何報備工作規則？ 

事業單位設立於臺北市者，應向本局報核工作規則，如欲主

張其他分支機構、事業場所一體適用，請於報核時一併敘

明，報核方式及應備文件如下： 

一、網路申辦 

(一)請備妥工商憑證後上網連結至本府「市民服務大平臺」

申辦(網址：https://service.gov.taipei/申辦案件-依機關

分類/勞動局/03、工作規則申報) 

(二)請上傳：工作規則及其他應備之文件電子檔(勞資協商同

意文件、新舊條文對照表、分支機構一覽表) 

二、紙本申辦 

(一)請郵寄至：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1號5樓(臺北市政府勞動

局收) 

(二)請檢附：申請公文函(加蓋單位印信)、工作規則一式二

份及其他應備之文件(勞資協商同意文件、新舊條文對照表、

分支機構一覽表) 

勞資關係科

工作規則承

辦人 

1999「限臺北巿境內 

直撥，外縣巿請撥02- 

27208889」轉7013、 

7032、7033、3331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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編 

號 
科別 分類 關鍵字 題目 解答 聯絡人 聯絡電話 

4 
勞資關係 

科 
工作規則 工作規則 

事業單位全部或局部遷至他市 

，其原核備之工作規則是否需

重新報備？ 

因事業單位全部或局部遷至他縣市，原核備之工作規則仍應 
依法向新址所在地之主管機關重新報核。 

勞資關係科

工作規則承

辦人 

1999「限臺北巿境內 

直撥，外縣巿請撥02- 

27208889」轉7013、 

7032、7033、3331 

5 
勞資關係 

科 
工作規則 工作規則 

工作規則內容抵觸現行法律規 
定，怎麼辦？ 

事業單位工作規則應公開揭示，其內容違反法令之強制或禁 
止規定或其他有關該事業適用之團體協約規定者，無效。 

勞資關係科

工作規則承

辦人 

1999「限臺北巿境內 

直撥，外縣巿請撥02- 

27208889」轉7013、 

7032、7033、3331 

6 
勞資關係 

科 
工作規則 工作規則 

事業單位欲降低工作規則中之 

勞動條件，如何處理？ 

勞動條件係由勞雇雙方協商約定，雇主欲降低工作規則中優 

於勞動基準法之勞動條件，仍應與勞工協商訂定。 

勞資關係科

工作規則承

辦人 

1999「限臺北巿境內 

直撥，外縣巿請撥02- 

27208889」轉7013、 

7032、7033、3331 

7 
勞資關係 

科 
工作規則 工作規則 

所有的事業單位都需要訂定工 

作規則嗎？ 

依照勞動基準法第70條及其施行細則第37條規定，事業單位

僱用勞工滿30人時應即訂立工作規則，並於30日內報請當地

主管機關核備。 

勞資關係科

工作規則承

辦人 

1999「限臺北巿境內 

直撥，外縣巿請撥02- 

27208889」轉7013、 

7032、7033、3331 

8 
勞資關係 

科 
工作規則 工作規則 

如果勞工人數未滿30人之事業 

單位可否訂立工作規則？ 

僱用勞工未滿30人之事業單位得自行決定是否訂立工作規

則；如訂有工作規則，得依勞動基準法第70條之規定，報請

主管機關核備後並公開揭示。 

勞資關係科

工作規則承

辦人 

1999「限臺北巿境內 

直撥，外縣巿請撥02- 

27208889」轉7013、 

7032、7033、3331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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編 

號 
科別 分類 關鍵字 題目 解答 聯絡人 聯絡電話 

9 
勞資關係 

科 
工作規則 工作規則 

事業單位主體所在地與分散地 

所屬分支機構工作規則之報備

疑義？ 

工作規則應向當地主管機關報備，但事業場所分散於各地者 

，於訂立適用於事業單位全部勞工之工作規則時，該工作規

則應向事業主體所在地之主管機關報備，並於函中敘明分支

機構之名稱、地址，本局將會同各事業場所之當地主管機關

審核後，由本局統一函復。 

勞資關係科

工作規則承

辦人 

1999「限臺北巿境內 

直撥，外縣巿請撥02- 

27208889」轉7013、 

7032、7033、3331 


